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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职业教育法》的颁布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提供了坚实的法治基础。通过对新《职业教育法》颁布后的90份司法裁判文书分析，发现该法在规范职

业教育活动、处理职业教育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功能发挥欠佳、制定存在缺憾、司

法公正性有待提升等问题。未来宜优化新《职业教育法》立法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提升司法实践的效

能和公正性，构建多元化职业教育法律保障体系，进一步推动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良法善治和法治化进

程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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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has infused new momentum into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a robust legal foundatio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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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ng and refining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mpirical analysis of 90 post-
enactment judicial documents reveals that this legisl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regulating vo-
cational education activities and resolving related disputes. However, three critical limitations per-
sist: inadequate functional implementation, legislative deficiencies in design, and insufficient judi-
cial impartiality. Future improvements should focus on: enhancing legislative precision and opera-
tional feasibility, strengthening judicial efficacy and fairness,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legal 
safeguard system. These measures will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
tor through sound law an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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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法律的活力源自于其在现实中的应用，只有通过司法实践的检验，立法才能彰显其价值。否则，即

便法律条文再完善，也可能因缺乏实际应用而变得形同虚设。因此，本文从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以下简称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适用角度出发，对其实施状况进行实证研究，深入剖析

该法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对于进一步优化其立法质量、提升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为考察

新《职业教育法》的立法实务效果，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北大法宝等权威数据库为检索来源，以“职

业教育法”为关键词，对 2022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8 日期间的司法裁判文书进行检索，共获取

113 份案例。在初步检索获得的 113 份裁判文书中，笔者进一步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筛选：1) 裁判文书需

明确援引或实质适用新《职业教育法》条款；2) 案件事实与职业教育法律关系具有直接关联；3) 剔除程

序性裁定、重复案件及与研究主题关联度较低的文书。最终确定 90 份裁判文书作为研究样本。从地域分

布看，样本主要集中于经济较为活跃、职业教育规模较大的省份，如江苏、浙江、河南、广东等地；从案

件类型看，民事案件占比最高，行政、刑事及国家赔偿案件占比较低。上述样本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的现实图景，但亦存在区域与类型分布不均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对

法院适用新《职业教育法》的裁判文书进行梳理与分析，深入考察该法近年来的司法实施状况，并从法

理学角度剖析其在立法、实施及法律功能发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针对性建议，旨在为完善职

业教育立法精度、强化职业教育司法保障力度，有效化解职业教育领域纠纷，以及推动职业教育事业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2.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现状及其特征 

2.1.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之时序分布 

法院首例适用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案例为上诉人宁夏汇川服装有限公司因与被上诉人姬某、原

审第三人宁夏汇川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劳动争议一案[案号：(2022)宁 01 民终 3636 号]审结于 2022 年 9 月，

该案例标志着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实践中的正式应用。该法院适用新《职业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

十四条等法律规定，为区分在职培训与就业前培训、再就业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提供了明确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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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 2022 年 5 月 1 日新《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以来，涉及职业教育的司法案例总体呈现出缓慢上

升的趋势。原因可能包括：一是新《职业教育法》的出台，为解决职业教育领域内的纠纷和争议提供了

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和裁决标准。如在漯河某某技术学院(以下简称某某职院)诉水木某某教育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教育)、刘某飞、杨某、田某、郑某丽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3)豫 1102 民初

4772 号]，法院综合参考《职业教育法》第三十二条与新《职业教育法》第四十二条关于职业学习收取各

种费用的标准和办法，认为对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违反法规规定收费的行为，某某教育知道或者应当

知道未作反对表示，应与某甲公司、某乙公司承担连带退款责任，而某某职院校企合作办学中对合作方

疏于管理和监督，存在一定的过错。同时新《职业教育法》也明确了各方主体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和义

务，这促使更多的职业教育相关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二是公民角度，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推进和公众法

律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更加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新《职业教育法》强调保障职

业教育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包括学生、教师、学校、企业等。当职业教育相关权益受到侵害时，更多人倾

向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从而促使相关案件数量增加；三是职业教育规模角度，当前我国已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1]。职业教育的庞大规模预示着该领域内涉及的利益关系纷

繁复杂，随之而来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增多，这使得职业教育领域的法律关系变得尤为错综复杂。 

2.2.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之条文援引 

就新《职业教育法》被援引的章节而言，司法主体援引新《职业教育法》的章节分布相对集中。结果

显示，新《职业教育法》共 8 章 60 条，其中被司法裁判文书援引的章节有 6 个，占总章节数的 75%。具

体来看，第五章“职业教育的教师与受教育者”被引次数最多(35 次，38.89%)，第三章“职业教育的实

施”(21 次)和第四章“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19 次)次之。此外，虽然第一章“总则”、第六章“职

业教育的保障”等章节被援引的次数相对较少，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司法实践中没有价值。相反，这些

章节可能更多地涉及到职业教育的宏观规划、政策支持、经费保障等方面，对于构建完善的职业教育体

系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新《职业教育法》条款本身宣示性内容多，只是在具体的司法案件中，这些方面

的争议相对较少，因此被援引的次数也相应较少。 
就新《职业教育法》被援引的条款而言，新《职业教育法》自颁布以来，在司法实践中被援引的条款

共计 42 条，占总条款数的 60.87%。这表明新《职业教育法》的大多数条款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从

条文援引的频率来看，第五十条被引次数最多(23 次，25.56%)，其直接涉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实训的权

益保障，明确规定了实习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为处理实习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后为第二十四

条(16 次)、第三十四条(13 次)、第五十一条(7 次)。上述条款主要涉及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职业教

育经费问题以及学生奖励和资助制度，都是职业教育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涉及

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责任条款，明确了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实习实训机会以及保障学生权益等方

面的法律责任，这对于推动校企深度合作、提高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具有深远的重要意义。同时，关于

职业教育经费问题的条款，为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使用和管理提供了法律依据，保障了职业教育的持

续发展。而学生奖励和资助制度条款，则激励学生积极参与职业教育，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促进了

教育公平。 
就新《职业教育法》与其他法律关系而言，由于职业教育案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院往往需要综

合考量多个法律条款来确保裁判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为划

分依据，主要包括下列情形：一是劳动关系与职业教育关系的交织。有些法院在判定职业学校的学生实

习期间是否与企业形成事实上的劳动关系时，会综合考虑新《职业教育法》和《劳动法》的规定，以保障

实习生的相关权益。如在牡丹江市雅蒂莎曼婚纱摄影有限公司与关某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纠纷一案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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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2024)黑 10 民特 23 号]，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院结合《劳动法》关于事实劳动关系的认

定和新《职业教育法》对于学徒的规定，对于牡丹江市雅蒂莎曼婚纱摄影有限公司申请撤销原仲裁裁决

的申请不予支持，该公司应当给付关某丹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第二倍工资。二是职业培训中的合同纠纷。

有些法院会依据新《职业教育法》判断职业培训机构是否具备合法资质、培训内容是否符合规定，同时

结合《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判断合同是否有效、违约方应承担的责任等，以有效解决个人或企业与职

业培训机构签订培训合同后，因培训质量、费用支付等问题发生纠纷。如在河南某某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河南某某公司)与鹤壁某甲学院(以下简称鹤壁某乙学院)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4)豫 0611
民初 4064 号]，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情形规定，认为河南某某公司不具有

教育培训资质，不能成为面向社会的联合办学的合法主体，故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

而无效。同时法院结合新《职业教育法》第四十条和《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第二条、第七条的规

定，认为双方合作协议约定显然超出了校企合作范畴，有悖于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驳回河南某某

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三是职业教育机构的劳动关系管理。部分法院会根据新《职业教育法》来判定职业

教育机构是否具备合法资质，并结合《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条款，处理职业教育机构与教

师、管理人员之间因劳动合同、福利待遇等引发的劳动争议。如在云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沈某劳动争

议一案中[案号：(2023)云 0111 民初 20968 号]，法院根据《劳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四

十四条，新《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等判决云南某某科技有限

公司向沈某支付端午节加班工资及相关劳动报酬。总体来看，在大多数涉及职业教育纠纷的案件中，法

院通常会将新《职业教育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综合适用，作为审理职业教育案件的裁判依据。这种做法

不仅契合了法律体系化的内在要求，也充分适应了职业教育案件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和法律适用范围的全

面性。 

2.3.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之案件类型 

通过对 90 份裁判文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的案件类型多样，主要涵盖五

种类型。其中，民事案件 71 件(78.89%)、行政案件 7 件(7.78%)、刑事案件 5 件(5.56%)、执行案件 4 件

(4.44%)、国家赔偿案件 3 件(3.33%)。新《职业教育法》在调整职业教育领域内的法律关系时，既涉及平

等主体之间的横向平权关系，也涵盖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隶属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多样性，凸显了

职业教育法融合社会法与教育法于一体的综合性特征。 
在涉及职业教育纠纷的民事案件中，劳动争议案件占比最高(47 件，52.22%)，主要涉及职业学校和

职业培训机构与教职工、学生之间的劳动纠纷；其次是合同纠纷案件(21 件，23.3%)，主要涉及职业教育

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等问题；此外，还包括侵权责任纠纷、物权纠纷等其他案件类型。行政案件则主要涉

及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对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行政管理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国家

赔偿案件则主要涉及职业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行使职权过程中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而引

发的赔偿纠纷。新《职业教育法》在调整这些法律关系时，既保护平等主体之间的合法权益，促进职业

教育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又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确保职业教育的质量和秩序。 

2.4.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之裁判结果 

从涉及职业教育的案件判决结果来看，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诉求获得法院支持的情况较为普遍。一审

中，当事人诉求得到全部支持的有 28 件(31.11%)，得到部分支持(判决合同解除、退还培训费等)的有 51
件(56.67%)，其余 11 件(12.22%)案件当事人诉求均未得到支持，裁判结果包括裁定不予受理、驳回原告

起诉、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等；二审中，维持原判的有 71 件(78.89%)，改判(含部分改判)的只有 8 件(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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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二审法院对一审判决普遍给予肯定，几乎九成上诉人的上诉请求未得到支持。进一步分析裁判结果，

还可以发现，涉及职业教育培训质量、证书发放及就业安置等方面的案件，当事人的维权请求获得支持

的比例尤为突出。司法机关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往往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培训机构的

违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如在蒋凤诉重庆新希蓝教育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希蓝公司”)教育培

训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2)渝 0108 民初 17849 号]，“新希蓝公司”未履行剩余合同义务，学时期限

已届满，因“新希蓝公司”原因导致蒋凤无法进行学习并取得相应证书，法院认为“新希蓝公司”应立即

退还剩余培训费。这反映了司法机关对职业教育领域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态度，以及对该领域法律纠

纷处理的谨慎和公正。同时，也提醒当事人在维权过程中应充分准备证据、明确法律依据，并合理提出

诉求，以提高维权成功的可能性。 

3. 新《职业教育法》司法适用现状的审视 

现象仅仅是职业教育现实的一种外在表现，若要透彻理解职业教育的纷繁现象，并据此指导实践，

就必须深入职业教育的本质层面，探寻其内在的必然规律。而“法理”，特别是职业教育法的功能设定、

制定过程及实施机制，犹如一把钥匙，能够揭开职业教育司法规律的神秘面纱，勾勒出其运作的清晰轮

廓。借此，人们能够更深刻地领悟职业教育司法的适用，以及其背后更深层的成因，进而为提升司法实

践的效能和公正性、推动职业教育法治化进程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3.1. 新《职业教育法》功能发挥欠佳 

法律的功能通常包括评价、预测、强制、教育等方面。这些功能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法律在社会

生活中的基石，为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2]。然而，通过对 90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

现，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其功能发挥存在欠佳之处。 
首先，在评价功能方面，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裁判中作为违法评价依据的情况较少。在多数案

件中，法院更倾向于援引其他法律如《劳动法》《民法典》等作为裁判依据。如在云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

诉沈某劳动争议一案中[案号：(2023)云 0111 民初 20968 号]，法院适用《劳动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第

五十条、第四十四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新《职业教育法》第二十条、第二十八条等法律法规

进行裁判。这表明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实践中更多被视为补充法源或解释说明其他法律的依据，而

非独立的违法评价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新《职业教育法》的权威性和规范性。其次，在预测功

能方面，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适用存在不确定性。由于该法部分条款表述模糊、缺乏具体操作标准

等原因，如第四十一条“收入的一定比例可以用于支付教师、企业专家、外聘人员和受教育者的劳动报

酬，也可以作为绩效工资来源，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不受绩效工资总量限制”对收入的分配方式给予较

大的自由选择空间。这导致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对条款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差异。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影响了

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削弱了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领域行为的预测和引导作用。再次，

在强制功能方面，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适用效果有限。在一些案件中，尽管法院认定了违法行为并

作出了相应的裁判结果，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原因，导致裁判结果难以得到有效执

行。这不仅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也影响了职业教育领域的秩序和稳定。最后，在教育功能方

面，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适用也存在不足。由于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普遍持有刻板印象，“唯学历

论”和“鄙薄技能”等传统观念已成为制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3]。而裁判文书公开不及时、

宣传普及力度不够等原因，进一步导致社会公众对新《职业教育法》的认知度和理解度不高。 

3.2. 新《职业教育法》适用存有缺憾 

随着时代的演进，我国经济与产业模式经历了深刻变革，职业教育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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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教育法》旨在使职业教育更精准地契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尽管该法在立法层面取得了显著成

就，包括明确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确立了产教融合与合作共育的合法性，以及保障职业学校学生在

升学和就业方面的平等权利，但马君等人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关键特征：该法律中“软法性条款”占据主

导地位，占比高达 89.1%，而具有强制约束力的“硬法性条款”仅占 7.3%。这一特征表明，新《职业教

育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引导性、倡导性的规范，而非具有严格法律后果的强制性条款[4]。 
首先，新《职业教育法》在立法精细度上有所欠缺。具体而言，关于职业教育经费的保障、激励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的具体措施、以及职业教育质量的评价标准等方面，法律条文多采用“鼓励”“支持”“应

当”等模糊表述，而缺乏明确的法律责任和具体的处罚条款。此外，对于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新兴教

育形式，新《职业教育法》的规范显得相对滞后和不足，难以适应这些新兴领域的发展需求，从而限制

了其适用范围和实际效果。其次，新《职业教育法》的配套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尽管该法规定了职业教

育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机制，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配套措施来确保其有效落地。例如，关于职业学校

和职业培训机构的设置条件和管理要求，新《职业教育法》并未提供具体的评估标准和监管机制，这使

得相关机构是否符合规定要求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影响了新《职业教育法》的规范效果和实施成效。

最后，新《职业教育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不够紧密。特别是新《职业教育法》强调产教融合的重要

性，但缺乏具体法律条款来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使得产教融合的法律地位、

法律关系和权责划分等尚未得到立法层面的明确保障。同时，职业教育与《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

育法律在规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衔接方面也存在不足，两部法律未能清晰界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

间的课程衔接和学分互认机制，导致两者间存在壁垒，影响学生的教育选择和未来发展[5]。 

3.3. 司法公正性有待提升 

司法公正性是法律实施的关键保障之一，不仅能够确保法律价值体现，还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利

益。它要求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不偏不倚地对待各方当事人，确保判决结果

的公正合理。然而，通过对 90 份裁判文书的分析发现，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司法公正

性体现尚显不足。其一，在程序公正方面，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参与机会在裁判过程中可能未得到充分保

障；法院在证据收集和审查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规范之处等，如对于未签订正式的书面合同，适用民事法律

并未禁止教育培训合同采用口头形式，法院只能根据查明的事实及证据来判断教育培训合同是否有效。在

丁某全诉田某瞳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案号：(2024)冀 0626 民初 4003 号]，法院只能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

及证据来判断教育培训合同是否有效。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也损害了当事人

的合法权益。其二，在实体公正方面，存在部分法院对法律条款的理解和应用存在差异导致裁判结果不一

致，在一些涉及职业教育领域特殊问题的案件中缺乏专门的裁判标准和规范等。然而，新《职业教育法》

在司法救济机制方面的规定尚不完善，受害主体在寻求法律救济时面临诸多困难。例如，法律未明确规定

职业教育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使得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难以得到有效追究；同时，职业教育领

域的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制度也亟待健全。当前，许多职业教育领域的弱势群体，如学生、农民工等，在

面对法律纠纷时，往往因经济困难或法律知识匮乏而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援助。这不仅加剧了他们在法律

面前的不平等地位，也阻碍了他们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此外，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足也使得一些案

件因缺乏必要的经济支持而无法顺利进行，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4. 职业教育法治现代化的完善路径 

4.1. 立法维度：新《职业教育法》制度体系的完善优化 

从裁判文书反映的情况看，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实践中已被广泛援引，但其规范效力在不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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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间呈现出明显差异。一方面，涉及学生实习权益、培训收费等条款在裁判中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另

一方面，关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机制等条款，在裁判中多被作为原则性规范引用，难以直接

作为裁判依据。这一现象表明，新《职业教育法》在立法层面仍存在规范精细度不足的问题。 
首先，应当着力提升新《职业教育法》的立法精细度与可操作性。当前，法律文本中部分条款仍存

在表述笼统、标准模糊等问题，这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执法尺度的不一致。例如，关于产教融合实施细则、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标准等关键领域，均需要进一步细化和明确。建议通过司法解释、实施细则等方式，

对法律条文进行具体化规定，确保法律条款在实践中具有明确的可操作性。同时，针对网络教育、远程

教育等新兴教育形态，需及时补充相应的法律规范，制定适应当前技术发展要求的评估标准和管理规则，

以确保法律能够覆盖职业教育发展的新领域、新业态。 
其次，完善新《职业教育法》的配套制度体系显得尤为关键。法律的效力在于其有效执行，而配套

制度的健全与否直接关乎法律实施的成效。为此，建议从以下几个层面入手：一是制定详尽的实施细则，

清晰界定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以及企业等主体的具体职责、分工以及相应的权利与义务；

二是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建立涵盖人才培养质量、社会适应性、就业竞争力等多个维度的评价

指标；三是健全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的监管机制，强化过程监管与结果考核，确保职业教育规范有序发

展。 
最后，加强新《职业教育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与协调。在实践中，《职业教育法》与《教育

法》《劳动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交叉与重叠，容易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扰[6]。因

此，需要对这些法律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性梳理与整合，明确各自的调整范围与适用边界，防止出现法

律冲突或真空地带。同时，建议在法律体系中确立优位适用规则，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引。 

4.2. 司法维度：新《职业教育法》司法实践的效能提升 

从裁判结果和裁判理由的分析来看，新《职业教育法》在司法适用中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裁判分化现

象，尤其是在涉及校企合作责任、职业培训机构资质认定、实习期间法律关系性质认定等问题上，不同

法院的裁判思路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现象不仅影响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也削弱了新《职业教育法》的规

范预期功能。 
首先，提升司法人员的专业素养与业务能力是优化职业教育纠纷处理的基础。职业教育纠纷案件通

常涉及专业性强、技术含量高的领域，这对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建议建立专门

的职业教育法官培训机制，定期开展职业教育法律知识、产业政策、技术发展等方面培训，以提高司法

人员对职业教育领域的理解深度与裁判能力。同时，鼓励法院设立职业教育纠纷专门审判庭或合议庭，

进一步提升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平。 
其次，完善职业教育纠纷的司法程序与裁判标准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针对职业教育纠纷的

特点，应优化诉讼程序，确保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证据规则方面，应根据职业教育的特

殊性，制定相应的证据收集与审查标准，确保裁判结果的客观公正。此外，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适时公布

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为职业教育领域纠纷的裁决提供统一的尺度和参照，以增强司法裁判的一致性和

权威性。此外，建立多元化的职业教育纠纷处理机制是提高司法效率与效能的关键路径。在法院诉讼之

外，可以探索建立由行业协会、专业机构参与的调解机制，以及由职业教育专家组成的技术性仲裁机构，

形成诉讼、调解、仲裁相互补充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这种多元化的机制不仅可以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还能充分发挥专业力量在处理复杂技术问题上的优势，为当事人提供更加灵活和高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最后，建立健全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监督与评估机制是确保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建议设

立专门的监督机构，对职业教育司法裁判质量进行监督，确保法律适用的一致性和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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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定期开展司法适用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改进措施，不断优化司法实施效果。通过监督与评

估机制的完善，可以进一步提升新《职业教育法》的司法适用效果，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法治化进程。 

4.3. 协同维度：新《职业教育法》有效实施的多元保障 

裁判文书分析还显示，职业教育纠纷的发生往往与多元主体之间权责配置不清密切相关，单纯依赖

司法裁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新《职业教育法》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在司法之外，构建多元协

同的制度保障体系。 
首先，以政府主导为核心。新《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的教育类

型，为政府制定和完善配套法规与规章提供上位法依据，明确各主体的权责关系，确保法律法规的可操

作性和执行力，未来应当加强新《职业教育法》与现有教育、劳动、就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避免法

律冲突和空白地带。同时，新《职业教育法》规定“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

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特别要求加大对农村、民族和欠发达地区的支持，政府据此应增加对职业

教育的财政投入，确保职业教育经费的稳定增长，特别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

力度。如通过税收减免、资金补助、项目支持等方式，呼应新《职业教育法》“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

用”的条款，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形成多元化的办学格局。 
其次，推动社会多元参与。产教融合作为新《职业教育法》的核心原则，要求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共建实训基地，企业可设立职业教育机构。推广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让企业深度参

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职业教育，符合新《职业教育法》

“鼓励社会力量依法举办职业学校”的开放导向，支持民办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发展。新《职业

教育法》明确“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要求媒体宣传“技能宝贵”的价值观，营造尊重技

能、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亦可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立交桥，落实新法“职业教育与普

通教育相互融通”条款，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7]。 
最后，强化国际协同效果。引进国际优质资源，支撑新《职业教育法》“推动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目

标，包括先进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课程与教材等，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鼓励学生参与

国际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项目，拓宽国际视野，提升跨文化交流能力。加强与国外职业教育机构的合作，

推动学历互认和学分转换，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更多的国际发展机会。同时，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发展的

先进经验如德国双元制、澳大利亚 TAFE 体系，结合我国实际进行本土化改造和创新，推动我国职业教

育的高质量发展。 
现代法治为国家治理注入了良法的基本价值，并提供了善治的创新机制，对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8]。在职业教育领域，法治现代化不仅是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更是保障职业

教育参与者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现代法治所蕴含的公平、正义、透明等原则，为职业教育法治建设提

供了明确的方向。新《职业教育法》的有效实施要立足于科学精准的制度供给、权威高效的司法实践，

以及多元化的保障体系，以期共同推动职业教育领域的良法善治和法治现代化的进程。 

5. 结语 

我国职业教育法治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了显著进展，新《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和实施为职业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职业教育法治作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

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9]。坚实的立法基础是构建职业教育法治体系的先决条件，而

司法实践则如同衡量立法质量的一杆秤。因此，本文以司法裁判文书为研究视角，分析新《职业教育法》

实施以来职业教育领域司法实践的实际状况，探究其内在的法律逻辑，并据此提出针对性的改进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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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未来，宜从立法、司法、协同三个层面入手，共同推进职业教育法治建设，通过双向重塑实现新

《职业教育法》的良法善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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